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学〔2012〕65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3年

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后方基地教育处，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根据国家有关法规、教育部有关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和《教育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05〕13号）精神，结合本市实际，现将2013年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条件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二）身体健康。

（三）本市户籍在沪报考对象：

具有上海市常住户籍的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含具有本市常住户籍的非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

（四）非本市户籍在沪报考对象：

1.持有效期1年（含1年）以上引进人才类《上海市居住证》（A证）人员的子女，居住证至2013年6月7日仍在有效期内，且子女须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2.持有效期1年（含1年）以上引进人才类《上海市居住证》(B证)留学人员的子女，居住证至2013年6月7日仍在有效期内，且子女须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3.考生父母双方或一方现属或原属上海市常住户籍（含上海支内、支边、支疆职工或知青），且考生须是参加本市中考后被本市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后的应届或2012年列入高考报名库的历届毕业生；

4.考生父母双方或一方是经市政府合作交流办等部门认定的市外在沪工作人员，且考生须是参加本市中考后被本市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后的应届或2012年列入高考报名库的历届毕业生； 

5.考生为梅山、大屯、鲁矿三地上海后方基地单位职工子女，且考生须是参加本市中考后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毕业生； 

6.在沪定居并持有本市公安机关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或《外侨居留证》的外国侨民，考生为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

7.考生父母双方或一方是在沪高校、科研机构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人员，考生为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 

8.上海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即国家和上海市的“千人计划”）子女在沪参加高考，按相关文件精神办理； 

9.原持有上海市蓝印户口的本市高中阶段学校应届毕业生，由各区县教育局（高招办）汇总名单后送本区公安分局或县公安局进行比对审核，经区县教育局审核后方可报名。

2013年本市户籍和外省市户籍考生在沪报考上海市普通高校具体要求一览表详见附件。

（五）18至24周岁男性公民须经查验兵役证（符合报名条件的外国侨民除外）。

二、下列人员不属于报考对象

（一）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在校生；

（二）高中阶段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

（三）在高中阶段非应届毕业年份报名并违规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应届毕业生；

（四）在上一年度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中利用通讯工具、由他人代替考试或代替他人考试等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行为情节严重的考生；

（五）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三、其他报考要求

（一）按教育部规定，不参加2013年秋季高考直接办理录取手续的保送生、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和体育单招考生，必须先办理报名手续。

（二）2013年中等职业学校（中专、职校、技校，以下简称“三校”）应届毕业生在6月份高考和5月份“三校生高考”中只能选择其中一次参加考试。参加5月份“三校生高考”者，需参加“三校生高考”报名（相关文件另行公布）。参加6月份高考者，报名信息一经确认，不得退考。“三校”毕业生考生报考2013年本市部分高校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的办法另文公布。

（三）参加2013年春季高考的报名办法另行公布。

（四）2013年本市高考外语口试不单独进行，高考录取过程中凡对外语口试有要求的学校与专业，均使用当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外语口试成绩等第。凡参加2013年外语口试的社会考生须在高考网上报名的同时报名参加外语口试，免收外语口试考试费。具有上海市高中学籍的应届毕业生须参加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外语口试报名。外语口试考试时间为2013年1月9日。

四、外省市生源考生户籍处理规定

根据市公安局《关于妥善处理被本市普通高校录取的在沪借考的外地生源学生的户口迁移问题的通知》（沪公治通〔2007〕85号），2013年非本市户籍在沪报考对象被本市普通高校录取后不再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学业结束后按非上海生源户籍规定处理。

五、工作要求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按本文件精神制订《2013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实施办法》（另发）。

各相关单位须完善考生数据库，积极构建信息平台，对于非本市户籍在沪借考考生信息提高采集质量，联合公安、人力资源等部门做好信息核查工作，确保信息准确和安全。

各区（县）要进一步完善招生报名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明确招生报名工作的各区（县）教育局分管局长负责制。进一步完善户籍、学籍双认定以及其他行之有效的高考考生报名资格审查办法。区县招考职能部门应根据考生数据库，认真做好在本区（县）确认的个别报名考生的高考资格审定工作，考生所在学校应认真做好应届高中阶段毕业生的高考资格审定工作，涉及资格审定的相关材料要留存备查。对于报名时弄虚作假的，查实后取消考生报名资格，并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并追究责任。

希望各区（县）教育局与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共同做好2013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报名工作。若有特殊情况，及时报告市教委审核。

附件：2013年本市户籍和非本市户籍考生在沪报考普通高校条件一览表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12年11月7日

附件

2013年本市户籍和非本市户籍考生在沪报考普通高校条件一览表

	对象
	资格
	有关证明
	备注

	本市户籍考生
	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
	应届生
	高中阶段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往届生
	
	本人申请，户籍所在街道（乡）证明或工作单位证明
	

	
	非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
	应届生
	
	本人申请，就读中学证明，户籍所在街道（乡）证明
	

	
	
	往届生
	
	本人申请，户籍所在街道（乡）证明或工作单位证明
	

	
	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
	应届生
	
	驻外使领馆出具回国证明，加盖使领馆印章国外学校证明（译文版），本人常住户口登记卡
	

	
	
	往届生
	
	
	

	非本市户籍考生
	持有引进人才类《上海居住证》（A证）（有效期1年及以上且至2013年6月7日仍在有效期内）人员子女
	应届生
	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上海市居住证，就读学校证明，并须提供相关人员办理上海市居住证通知书（副联）及主证人身份证
	

	
	
	往届生
	
	
	

	
	持有引进人才类《上海居住证》(B证)（有效期1年及以上且至2013年6月7日仍在有效期内）留学人员子女
	应届生
	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上海市居住证(B证)的主证和随员证，就读学校证明
	

	
	
	往届生
	
	
	

	
	父母双方或一方现属或原属上海市常住户籍（含上海支内、支边、支疆职工或知青）
	应届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被本市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具有学籍的毕业生
	本人申请，就读学校证明，父母单位证明，父母一方现属或原属本市户口的户籍证明
	

	
	
	2012年列入高考报名库的往届生
	
	
	

	
	父母双方或一方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等部门认定的市外在沪工作人员
	应届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被本市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具有学籍的毕业生
	学生本人学籍卡，就读学校证明，并经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审核通过的高考登记表、经市教委复核，通过市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办公室将名单下达给各区县
	具体单位见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提供的名单

	
	
	2012年列入高考报名库的往届生
	
	
	

	
	梅山、大屯、鲁矿三地上海后方基地单位职工子女
	应届生
	参加本市中考，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往届生
	
	
	

	
	在沪定居并持有市公安局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或《外侨居留证》的外国侨民
	应届生
	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或《外侨居留证》
	

	
	
	往届生
	
	
	

	
	父母双方或一方是在沪高校、科研机构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人员
	应届生
	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证明
	

	
	
	往届生
	
	
	

	
	上海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国家和上海市“千人计划”）子女
	应届生
	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按相关文件精神办理
	

	
	
	往届生
	
	
	

	
	原持有上海市蓝印户口的本市高中阶段应届毕业生          
	应届生
	
	各区县教育局（高招办）汇总名单后送本区公安分局或县公安局进行比对审核，经区县教育局审核通过后方可报名
	


注：18至24周岁男性公民须经查验兵役证（符合报名条件的外国侨民除外）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2年11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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